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黄迪

本报讯 “我愿意向社会公众

公开赔礼道歉 。” 朱某当庭表示 。

近日， 朱某销售伪劣产品案在嘉定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嘉定区人民

检察院同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 当日， 法院当庭宣判， 以销

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朱某有期徒刑 1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8 万元。

2018 年下半年起 ， 朱某在网

络二手平台开设两家母婴店铺。 其

通过非法渠道采购假冒某知名品牌

奶瓶和奶嘴， 后经网络加价出售，

以此牟取非法利益。 截至案发， 朱

某经营的网店销售金额约 14 万元，

并在其住处查获未销售的假冒产品

数千件。

奶瓶是喂养婴儿的常用工具，

它的安全性至关重要。 该案中朱某

所销售的假冒知名品牌奶瓶和奶

嘴， 经检测其样品主体材质为 PC，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有危害

婴儿身体健康的安全隐患。

据了解， 目前市面上最常见

的奶瓶材质有高硼硅玻璃 、 PP鄄

SU、 PES、 PP 这 4 种类型 。 然而

本案中假冒奶瓶所使用的 PC 材

质遇高温时会释放有毒物质双酚

A， 可能扰乱人体代谢过程 ， 对婴

儿发育 、 免疫力有影响 。 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中规定 PC 材质不得

用于生产婴幼儿专用食品接触材

料及制品。

朱某销售伪劣奶瓶的行为致使

众多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 同时还

侵害了不特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 《民

法典》 规定： 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和刑

事责任的， 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

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 。 本案

中， 朱某不仅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还应承担民事责任。

基于此 ， 2020 年 9 月 28 日 ，

嘉定检察院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刊

登公告， 建议有权提起诉讼的相关

组织和个人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或向该院反馈相关情况。 为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 该院对朱某侵害未

成年人健康权利的行为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

12 月 28 日， 嘉定法院当庭宣

判， 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朱某有

期徒刑 1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8 万

元；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扣押的伪

劣产品予以没收 ； 在调解书生效

30 日内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公开

赔礼道歉， 同时朱某须公开涉案产

品的销售时间、 销售范围等信息，

提示消费者勿使用涉案伪劣产品，

以消除危害。

销售“有毒”假冒奶瓶、奶嘴牟利
嘉定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守护未来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肖芸

本报讯 50 ?岁的广东籍男

子陈某利欲熏心 ， 竟在自家楼顶

六七十平米天台上种植大麻植物，

培育加工成供人吸食的大麻叶贩

卖给他人 。 近日 ， 经徐汇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 ， 徐汇区人民法

院以贩卖 、 制造毒品罪 ， 判处被

告人陈某拘役 6 个月 ， 并处罚金

1000 元。

2020 年 5 月， 警方根据线索，

将在本市某处吸食大麻的王某等人

抓获， 并当场查获大麻植物 26.43

克 （均检出四氢大麻酚）。 王某到

案后交代了他的 “上家”： 他在一

社交软件上看到有人售卖大麻的广

告， 于是就点进去看了， 之后就添

加了对方的微信， 2020 年 3 月、 4

月和 5 月， 王某分别向对方购买了

3 次大麻：

“老细， 听讲来左新茶， 你看

着来些， 麻烦撒！” “兄弟， 现在

的菜心没有前段时间好哦， 因为是

尾声的原因 ， 花头有些细小 。 ”

“老细看着来， 我不挑， 相信你！”

王某通过微信聊天购买大麻的

时候， 一般用 “茶叶” 或 “菜心”

代称大麻， 通过分享二维码方式等

方式进行转账。

根据王某的交代， 警方顺藤摸

瓜， 一个广东东莞籍男子陈某浮出

了水面。 2020 年 6 月 ， 被告人陈

某在其东莞的住处被抓获归案， 警

方当场查获陈某自己精加工处理的

大麻植物 1026.2 克 （均检出大麻

二酚， 四氢大麻酚和大麻酚成分）、

大麻种子 590 克 （均检出四氢大麻

酚成分） 和植株 187 株 （均检出大

麻二酚和四氢大麻酚）， 陈某对上

述毒品等予以了指认。

原来，陈某出于牟利的心态，在

网上购买了大麻种子， 在广东东莞

自家住处的天台上， 培育和种植大

麻种子， 待大麻植株开花成熟后，

将植物叶茎和花蕊晒干加工， 之后

通过网络贩卖给他人吸食。 2020 年

初，陈某和王某通过网聊，双方约定

以每克 100 元的价格， 由陈某将大

麻卖给王某， 每次价格 2000-3000

元， 陈某将毒品通过快递方式寄送

至王某在上海的住处。

检察官说法>>>

大麻被很多人视为 “软性毒

品 ”， 但是软毒品却拥有硬伤害 。

大麻中的四氢大麻酚 （THC） 是

对神经系统起作用的主要成分。 长

期吸食大麻类毒品会使人变得焦

虑、 恐慌、 多疑和偏执； 在短期内

产生幻觉， 对药物形成依赖， 对中

枢神经造成破坏； 而长期接触大麻

的人最可能吸食海洛因、 可卡因等

毒品。 当前， 制造、 贩卖大麻案件

时有发生， 将大麻藏匿于快递中进

行贩卖， 并通过网络支付方式完成

交易， 使此类犯罪手段更为隐蔽和

快捷。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陈王成

小吕怎么都想不明白， 卖家

侯先生怎么就突然变了卦？ 购房

时， 双方原本约定好采用 “阴阳

合同 ” 的方式 ， “做高 ” 房价 ，

以向银行多贷款， 并约定贷款下

发后， 由侯先生返还小吕差价中

的 23 万元。 没想到贷款下发后，

侯先生却迟迟不肯返还。 双方协

商未果， 小吕将侯先生起诉至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

日前， 浦东法院依据 《民法

典》 判决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认定原、 被告双方签订的虚假合

同无效， 一审判决侯先生返还小

吕 23 万元及相应利息。

抵押贷款时打起歪主意

“阴阳合同”终成定时炸弹

2019 年 8 月 31 日 ， 小吕与

侯先生达成一致： 侯先生将其位

于浦东新区康弘路的一处房产以

295 万元的价格卖给小吕。

为贪图房贷的低价利息 ， 小

吕 便 找 侯 先 生 商 议 ， 能 否 以

“阴阳合同 ” 的方式 “做高 ” 房

价 ， 即另外再签订一份标价为

330 万元的虚假合同 ， 用以向银

行多贷点款 ， 急于出售房屋的

侯先生当即答应。

然而， 当小吕支付了首付款，

银行也将贷款支付给侯先生后 ，

他却并没有如约返还 23 万元差

价。

小吕诉称， 自己与侯先生签

订过多份合同， 都明确标明房屋

出售价格为 295 万元。 并且， 侯

先生还曾向其出具过借条， 借条

当中写明， 侯先生仍欠小吕 23 万

元房款未返还。 因此， 小吕向法

院提出， 侯先生应返还其 23 万元

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侯先生辩称， 他确实与小吕

约定好以 295 万元的价格出售该

套房产， 但这是有条件的———小

吕必须在 2019 年 10 月 8 日前付

清房款， 否则房屋交易价格就以

330 万元计算。

事实上 ， 小吕直到 2019 年 12

月 2 日才付清， 因此侯先生认为自

己并不需要返还这 23 万元 。 法庭

辩论时， 侯先生表示， 服从法院的

判决， 但是 23 万元已经挪作他用，

目前债权人很多 ， 需要分 60 期免

息返还原告。

因虚假意思签订合同无效

法院据《民法典》作出判决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依据

我国 《民法典 》 第 146 条的规定 ：

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本案中， 原、 被告为了提高贷

款金额， 约定了虚假的交易价格 ，

依此而签订的合同应当无效。 被告

提出的原告需在 2019 年 10 月 8 日

前付清房款， 否则房屋价格以 330

万元计算的说法， 遭到原告、 中介

人员的否认， 且被告并无直接证据

予以证明。

据此， 该房屋最终成交价格应

为 295 万元。 侯先生因无效行为获

得的 23 万元 ， 应当返还小吕 。 违

约金条款无效， 原告主张逾期付款

违约金缺乏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

同时， 根据民法精神， 任何人不得

从无效行为中获益， 侯先生还需承

担占用资金的利息。

综上， 法院判决侯先生返还小

吕 23 万元以及相应利息。

法官说法>>>

主审法官陈裕国表示 ， 我国

《民法典》 规定： 行为人与相对人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行

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

以返还。

本案中， 买家小吕为获得更多

贷款与卖家侯先生 “做高 ” 房价 ，

签订了所谓的 “阴阳合同 ”， 最终

给小吕带来了无法追回钱款的风

险。 因此， 在从事民事活动时， 各

方都应依法、 诚信地签订合同， 切

实保护好自身的权益、 维护好社会

的诚信秩序。

295万还是330万，这套房子到底卖了多少钱？

为多贷款“做高”房价

发生争议谁付“代价”？

男子竟在自家天台种植大麻“自产自销”
因贩卖、制造毒品罪被判处拘役 6?月 并处罚金 1000?

说好的人车分流、露天泳池呢？
上海一中院适用《民法典》审结一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上诉案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王长鹏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适用 《民法典》 格式条款相关规

定， 审结 5 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

上诉案件。 其中一起案件中， 周某

等业主交房入住后， 发现小区并没

有房屋宣传资料中提到的 “人车分

流” 和 “露天泳池”， 于是诉至法

院， 要求开发商天福公司赔偿房屋

差价损失。

说好的人车分流和游泳

池，购房合同说改就改

“购房的时候， 你们销售说得

清清楚楚 ， 人车分流和游泳池都

有， 宣传册、 广告片和沙盘都能证

明。” 原告周某表示。

开发商表示 ，《商品房预售合

同》明确约定了售楼广告、样板房等

宣传资料仅为宣传目的而设立或提

供，不列为合同的附件或组成部分。

周某等人向开发商天福公司购

买涉案小区商品房， 楼盘售卖时的

房屋宣传资料显示小区规划的是人

车分流，并设有室外泳池。但后来业

主们得知： 在天福公司向有关部门

备案的建设规划中， 该小区并非人

车分流， 天福公司是在通过竣工验

收后， 以草皮覆盖地面车位的方式

营造人车分流的“假象”，而有关部

门发现这一情况后， 立刻责令天福

公司进行整改、恢复地面车位；至于

“室外泳池”，则系违法建筑，不能使

用。当业主们找天福公司交涉时，却

被天福公司告知，在《商品房预售合

同》 中约定其保留对小区平面布局

的修改权以及宣传资料所载内容不

列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周某等人因

此向法院起诉， 要求开发商天福公

司赔偿损失， 按照每平方米3000元

计算（其中，周某房屋面积92.43平

方米，故主张损失27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 《商品房预售

合同》 中的上述条款系格式条款，

天福公司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购房

者注意， 因此上述条款应属无效而

不予适用； 宣传资料中关于人车分

流与室外泳池的内容明确具体， 且

对购房者的购房决策会产生直接影

响， 应视为要约， 天福公司未能履

约， 应承担违约责任， 酌定支持周

某等人要求赔偿的部分金额 （其

中， 周某的获赔金额为 12000 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不服， 均上诉

至上海一中院。

未尽提示或说明义务的

格式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

天福公司上诉称， 《商品房预

售合同》 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具

有约束力， 天福公司有权对小区配

套建筑、 附属设施进行变更。 目前

的小区现状未对业主造成任何损

失 ， 也未对小区品质造成任何影

响。

周某等业主则上诉认为开发商

的违约行为给自己造成了重大损

失， 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仅相当

于总房价 0.4%， 明显过低。

经审理 ， 上海一中院认为 ，

《商品房预售合同》 中约定开发商

保留对小区平面布局的修改权以及

宣传资料所载内容不列为合同组成

部分等格式条款限制了购房者的权

利， 且与购房者明显具有重大利害

关系， 而天福公司未就上述条款

向周某等购房业主履行提示或说

明义务 ， 鉴于周某等人不认可上

述条款具有拘束力 ， 故依据 《民

法典 》 第 496 条等规定 ， 认定该

格式条款不成为 《商品房预售合同》

的内容。

一审结合在案证据， 认定涉案宣

传资料内容明确， 且对公众的购房决

策确会产生实质影响， 构成要约并判

令天福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无

不当。

关于周某等业主在本案中提出的

赔偿数额， 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系争

房屋预售时因 “人车分流” 和 “室外

泳池 ” 的因素而产生价格虚高之情

形， 一审委托的专业机构亦认为上述

因素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无法考评，

因此周某等人所主张的差价损失， 依

据显非充分。

一审基于本案实际情况， 经综合

考量后， 酌情确定的赔偿数额， 并无

不妥， 且在现有证据条件下具有相对

合理性。

综上， 上海一中院遂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责任编辑 章炜 见习编辑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法治庭审B8 2021 年 1 月 8 ? 星期五

www.shfzb.com.cn


